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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知識建立

第一節、	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一、	推動國內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建立夥伴關係（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執行化工原（材）料行輔導訪查，提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為防堵具食

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系統化流入食品鏈，透過推動國內化工原（材）料行輔

導訪查，建立與化工原（材）料公會、化工原（材）料行及兼營食品添加物

業者之合作夥伴關係，輔導落實「化工原料四要管理」，以提升自主管理能

力，強化國內化學物質管理效能。

( 二 )	 執行成果

1.	與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合作推動輔導訪查，且依不同輔導對

象—化工原（材）料行、飼料業者、蛋農等，分別製作宣導教材，以提升

自主管理能力，降低食安風險。（詳圖 44 所示）

圖 44.	化工原料自主四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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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訂定「化工原料業及兼售食品添加物業者自主管理作業指引」，及藉

「盤查」化學物質流向、「追問」購買者用途、輔導自主「管理」及發現

違法使用立即「通報」的 4 大輔導措施，與業者共同合作防堵非食品用化

學物質流入食品。

3.	為提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在訪查過程也宣導「化工原料與食品添加物應

分區、分櫃貯存」「化工原料包裝標示禁止用於食品、藥品、飼料及肥料

等用途」「業者主動告知化學物質之正確使用用途」及「紀錄買方資料、

交易量、庫存量，以盡注意責任」之 4 大管理要項。

4.	為擴大風險溝通範圍，訪查對象擴增至蛋農、飼料業者，輔導「四項撇步」

（一問再問、使用正確、用藥安全及四要管理）及「飼要管理」（一問再問、

注意標示、安全使用、流向記錄）自主管理觀念，培養農民及業者正確管

理及使用化學物質。

5.	109 年度完成化工原料業者輔導訪查 3,279 家次、蛋農專案輔導 40 家次、

飼料業者輔導訪查 13 家次，及協助地方環保局辦理業者、民眾「化工原

料自主四要管理」宣導說明會 10 場次。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輔導化工原（材）料業、蛋農、飼料業、畜牧業落實化學物質自主管理。

2.	辦理化工原（材）料業、蛋農、飼料業、畜牧業、民眾等風險溝通說明會。

二、	推動農林畜水產品溯源制度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委會） 

( 一 )	 目的

強化生產者產品安全責任，提升農產品可追溯性：為強化生產者產品安

全責任，藉由建立農林畜水產品溯源制度，以提升農產品可追溯性，並區隔

國產及進口農產品，促進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提供民眾安全之農產品。

( 二 )	 執行成果

1.	有關溯源農糧產品實施狀況，109 年度總計 4 萬 3,533 個生產單位取得條

碼，其面積已成長至 5 萬 3,048 公頃。

2.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結合區塊鏈技術，完成建置「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系

統」，賦予臺灣國產木竹材獨特身分標記（詳圖 45 所示），從產地到市

場都有完整履歷，保障消費者購買合法來源之木材，成為全球第一個運用

區塊鏈技術追蹤林產品的國家。此系統之啟用，是臺灣林業管理的重要里

程碑，除證明木竹材來源，更可幫助業者進行原木料管理，且由政府無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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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業界使用。業者僅需負擔成本最低廉的「林產品生產追溯條碼 (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藉由廠商自主管理、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

審查，以 QR code 標記其木材來源，證明產品的合法性；消費者則可透過

購買合法木製品的市場機制，淘汰來源不明之木製品。為提高誘因，業者

申請 QR code 係免驗證費用，凡使用國產材，包括林產加工品均可申請。

自 108 年 12 月底上線，109 年度已通過 301 件，1 萬 7 千多立方公尺之

驗證國產材，包括原木、板材、文具、樂器、玩具、置物盤、木地板及木

藝板雕等。

 
圖 45.	行政院農委之國產材驗證標章圖

3.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為強化生產者對產品自主管理責任，自 105 年度推動

「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管理作業規範」，109 年度生產追溯條碼申請通過

總計1,964家，生產水產品計286種品項（包括石斑魚、白蝦、午仔魚等）。

109 年度規劃可追溯水產品抽驗 300 件，係於生產端進行抽驗，不限於團

膳或食材供應商進行抽驗，共抽驗 300 件，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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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4 年 9 月 1 日起，全面推動雞蛋溯源標示制度，市售散裝雞蛋必須於裝

載蛋箱上黏貼雞蛋溯源標籤，供消費者查詢來源牧場資料。另為精進雞蛋

溯源標示管理，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優先以供應校園營養午餐食材之

國產洗選鮮蛋，試辦洗選鮮蛋逐顆噴印溯源編碼及洗選日期。試辦期間，

採現行張貼溯源標籤與逐顆噴印雙軌併行。強化避免混充之辨識功能，俾

利校園營養午餐採購蛋品稽核與驗收作業相互勾稽。106 年 8 月 1 日起，

全面推動國產生鮮禽肉溯源制度，109 年度國產生鮮禽肉溯源覆蓋率達

85%，國產雞蛋溯源覆蓋率達 100%。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推動農糧產品溯源制度，建立生產者自主管理機制。

2.	持續辦理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制度及推廣國產材及行銷。

3.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擴大辦理 110 年度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與宣導推廣

計畫，提升漁民參與意願，增加 QR Code 參與家數至 2,000 家供各學校採購

之參考，將於 110 年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推動三章一 Q 水產品進

入學校午餐相關宣導活動；另針對校園食材水產品供應商則持續進行實地訪

查及辦理水產品標章（示）檢查與抽驗，以保障學校午餐之食用安全。

4.	強化國產禽肉及禽蛋溯源資訊系統維運及配合與學校午餐團膳食材登錄系

統進行介接，供校方查詢採購雞蛋食材之來源洗選場及畜牧場基本資料。

為落實推動禽肉及禽蛋溯源標示與管理，將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公

告訂定溯源標示相關規範，據以落實全面推動各項禽品溯源標示。

三、	透過伙伴合作提升產業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主辦機關：勞動部職安署） 

( 一 )	 目的

協助合作伙伴提升安全衛生管理能力，建構職場安全環境：與大型企業、

相關專業團體、同業公會、工業區等締結安全伙伴關係，善用勞動檢查機構及民

間之專業人才，共同合作發掘、鑑別及解決工作場所危害與建置區域聯防機制，

並以教育訓練、宣導輔導、成果分享等方式，協助合作伙伴提升安全衛生管理

能力，建構職場安全環境，並強化其自主管理能力，以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

( 二 )	 執行成果

1.	與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締結安全伙伴，持續協助其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研擬關鍵作業危害控制措施、辦理內外部稽核、落實承攬管理、辦理教育

訓練及成果發表會等事項，以提升產業安全衛生管理能力（詳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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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 年 7 月 7 日與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簽署安全伙伴，共同辦

理臨廠輔導訪視、宣導會、觀摩交流會與資源整合會議等項目，勞動部職

安署亦訂定該產業補助要點與危害預防手冊，提供相關技術諮詢與文件，

共同促使產業轉型升級與提升安全衛生水準（詳圖 47 所示）。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持續依照簽署之安全伙伴計畫辦理，協助合作伙伴提升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圖 46.	勞動部職安署與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締結安全伙伴照片

圖 47.	勞動部職安署與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簽署安全伙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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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強化社區知情權

一、	公開毒化物危害預防及應變資訊（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公開毒化物危害預防及應變資訊，保護民眾安全：要求業者針對運作之

毒化物訂定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以預先研擬適宜之災害管理做為並備妥應

變準備，並透過公開供民眾查閱，以協助社區居民瞭解，免於受到化學物質

的危害，保護民眾安全。

( 二 )	 執行成果

1.	為保障並落實社區民眾知的權利，依毒管法第 35 條，修正子法內容，「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已於 109 年 5 月 14 日

辦理預告作業，109 年 6 月 9 日辦理研商會廣納各方意見，並於 109 年

10 月 21 日公告。

2.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全球資訊網成立「社區知情權」專區，提供 341 種列

管毒化物的物性、化性與災害資料（包括救災方式、防災設備及災後處理

等），均已編撰製成手冊且定期更新，並將「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環保局所屬之「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摘要」連結

等資訊，公開供社會各界參考使用。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線上系統設計規劃與開發。

二、	公開廠家毒化物釋放量及化學物質安全相關資料（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公開申報資料，維護人體健康及環境品質：公開毒化物釋放量申報資料，

促進廠家、政府機關及民眾對於環境中毒化物釋放情形的掌握及瞭解，共同

維護人體健康及環境品質（詳圖 48 所示）。

( 二 )	 執行成果

1.	「指定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釋放量計算指引」公告二甲基甲醯胺、苯、鄰苯

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丙烯腈、氯乙烯、環己烷、1,3- 丁二烯、二

氯甲烷、1,2- 二氯乙烷、甲醛、乙苯、環氧乙烷、間 - 甲酚、醋酸乙烯酯、

環氧氯丙烷、甲基第三丁基醚、甲基異丁酮、二硫化碳、丙烯酸丁酯、鄰

苯二甲酐、乙腈、壬基酚、氯、雙酚 A、二乙醇胺、丁醛、硫脲、異丙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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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醇及乙醛等共 30 種毒化物，其運作人或運作場所應依指引計算毒化

物釋放量及紀錄，並將計算結果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且運作場所毒化物釋放量達申報門檻者，釋放量紀錄均公開於行政院環保

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台」及行政院環保

署化學局網站等，供民眾參閱。

2.	累計公開 104 項毒化物、計 1,322 家之申報結果，內容包括製造、輸入、

輸出總量、申報廠家數、釋放量、各介質釋放比率等資訊。分析毒化物

釋放總量之占比，以二甲基甲醯胺占比最高 (34.85%)、1,3- 丁二烯次之

(29.01%)、其後依序是醋酸乙烯酯 (10.62%)、氟 (9.39%)、丙烯酸丁酯

(3.84%) 及環己烷 (3.83%)；賸餘毒化物釋放比率皆低於 1%。另分析申報

廠家運作的毒化物，以申報二異氰酸甲苯 86 家次最多，其次為二甲基甲

醯胺 71 家次、丙烯酸丁酯 70 家次、醋酸乙烯酯 54 家次，及鄰苯二甲酸

二異壬酯 52 家次；賸餘 99 種毒化物之申報廠家數，皆低於 50 家次。

圖 48.	毒化物釋放量申報及資訊公開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就近 3 年已檢核完成並公開數據資料，與業者錯誤改善結果進行比對，供

作未來評估管理參考。

2.	持續提供諮詢服務，及對重點運作廠商與申報缺失廠商辦理現場輔導，協

助完成計算及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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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開列管毒性物質資料及緊急應變手冊（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提升緊急應變處置決策速率：為協助毒化物災害應變人員在短時間內有

效檢索資料，迅速決定緊急應變處置方法，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潛勢資

料公開辦法」公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手冊」等相關資料及訊息。

( 二 )	 執行成果

就公告之 341 種列管毒化物製作有關物性、化性與災害資料（包括救災

方式、防災設備及災後處理等），編撰製成手冊且定期更新，並登載於「毒

災防救管理資訊系統」，公開供民眾參考，以協助毒化物災害應變人員有效

檢索相關毒化物緊急應變處置方法。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建置「毒災防救管理資訊系統」響應式網頁及相關進階功能開發。

四、	公開化學物質登錄資訊（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公開登錄資訊，強化民眾知情權：政府應將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依

法向民眾公開，以強化民眾知情權，共同守護家園和個人健康，齊力打造安

全的生活環境。

( 二 )	 執行成果

1.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止，受理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 1 萬 9,480 案（含

括 2 萬 7,866 種化學物質），新化學物質登錄 4,198 案（少量登錄 3,873 案、

簡易登錄 227 案及標準登錄 98 案），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 1,761 案，

新化學物質科學研發用途認定 6,448 案，及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23 案。

上述已蒐集之有效登錄資料，在兼顧民眾知情權與權衡商業秘密保護前提

下，每季更新公開於化學物質登錄資訊公開查詢平台；截至 109 年 12 月

底止，公開新化學物質登錄有效資訊 2,497 筆；既有化學物質 190,272 筆

之有效資訊。

2.	為提供我國各主管機關作為評估篩選主管法規特定管理目的之化學物質使

用，登錄資料亦彙整介接至化學雲資訊平台，主動推播重要具風險疑慮化

學物質登錄資訊，供各部會參考運用（詳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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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持續完備資訊公開平台與並定期公開資訊內容。

五、	公開列管污染源資料，促進公民參與環境議題 （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監資處） 

( 一 )	 目的

1.	建置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以利民眾查詢：為落實「赤道原則」，幫

助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兼顧非財務性環境與社會正面的影響性，並在金融

營運中關注生態保護及污染議題，並促進公民參與環境議題，應彙整國內

列管污染源及相關環境資料，建置「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提供污染

源資料查詢的單一入口，公眾藉由此系統，即可同時查詢空、水、廢、毒

列管污染源的資料，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之排放量及毒化物之

製造 / 輸入量等資料。

( 二 )	 執行成果

1.	持續更新列管污染源資料，累計公開列管污染源基本資料逾 29 萬筆，含

毒化物申報資料逾 15 萬筆。

2.	持續精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新增裁處資訊查詢功能，透過裁處機

關、法規名稱、法條名稱、裁處日期及事業名稱等條件，快速搜尋歷年裁

處資訊列表，並增加查詢已解列案件功能。經統計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

統使用情形，109 年度累計瀏覽量逾 214 萬次，瀏覽人數較前一年度增加

2 萬人，逾 10 萬人。

圖 49.	修正登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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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精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服務持續將列管污染源資料結合地圖、行業別、

流域、違反法令等資料，提供民眾綜整性資訊。規劃以推播及訂閱方式來

提供民眾更迅速、即時的資訊。

2.	行政院環保署開放資料平台整合「資源再利用管理系統」「環境保護許可

系統」及「事業廢棄申報管理系統」等系統所公開的資料，在「列管污染

源資料查詢系統」中，藉由強化網站資訊之橫向連結，民眾既可從開放資

料平台取得資料，或從「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查詢，滿足民眾查詢

資料的需求。

六、	公開農藥工廠資訊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 

( 一 )	 目的

落實社區知情權及農藥登記資訊透明化：國內部份民宅與工業廠辦常比

鄰而居，為落實社區知情權以及促進農藥登記資訊之透明化，應提供農藥工

廠地址等資訊。

( 二 )	 執行成果

建立農藥資訊服務網提供相關農藥資訊供民眾查閱，並於 109 年度一次

性提供農藥工廠資訊予化學雲資訊平台。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因農藥工廠地址等資訊變動不大，如有異動再提供化學雲資訊平台彙

整。

第三節、	落實社區與學校之全民教育

一、	建置化學物質資訊網站，落實教育宣導與風險溝通（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建置化學物質資訊網站，提升民眾對化學物質的認知：透過化學物質資

訊網站建置，並導入教育宣導與風險溝通，包括社區及學校等教育宣導，以

及與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風險溝通，讓民眾獲取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等相關

資訊，提升民眾對化學物質的認知。

( 二 )	 執行成果

1.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全球資訊網建置「化學知識地圖」網站，運用地圖標

記概念，將日常生活使用之產品分門別類；設置「知識學堂」供民眾瞭解

化學物質相關名詞及其意義，新增「國內大事紀」，包含「時間區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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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類別」分類索引功能，供民眾快速查詢事件；完成「遊戲互動」新

增 6 項生活中化學物質，新增品項包含「浴室」場景新增漂白水（次氯酸

鈉）與清潔劑（鹽酸）；「房間」新增瑜珈墊（短鏈氯化石蠟）；「餐廳」

新增蛋糕、糖果（芐基紫）；「廚房」新增魚（孔雀綠），以及「客廳」

新增沙發（富馬酸二甲酯）；網站內容包括最新消息、化學專欄、風險主題、

物質索引、知識學堂、遊戲互動、下載專區、綠色生活專區、相關連結以

及關於我們等專區，其中「下載專區」放置所有轉譯素材，供民眾免費下

載使用。

2.	推動「全民綠生活運動」之「綠色辦公」項目，於「化學知識地圖」網站

上擴增之「綠色生活專區」，規劃設置「無毒辦公室」「無毒家庭」「非

農地環境雜草管理」及「環境用藥」等特定主題。

3.	中英文全球資訊網登載列管 341 種毒化物的物性、化性與災害資料（包括

救災方式、防災設備及災後處理等）且編撰製成手冊定期更新，並建置「教

育宣導與風險溝通」專區，協助民眾獲取所需資料與化學物質知識。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止，全站瀏覽人次已高達 919 萬人次（每月平均約有新使用

者 4.6 萬人）。配合政府推行無障礙網站政策，將現行無障礙等級 A 往上調

整至 AA 級規範，提升專業形象，提供民眾更優質之資訊服務。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針對點閱率最高之物質索引 - 列管毒化物簡表物質，更新其毒化物科普資

料露出，將資料轉製作為網頁型式，使更容易被搜尋引擎搜索，提升露出

效率，同時滿足使用者進一步知識搜尋。

2.	彙整化學物質相關知識，並發布化學物質科普知識資料，充實化學知識地

圖網站內容，增加回流使用者之數量。

3.	強力宣導化學知識地圖網站，加強向民眾宣導化學知識地圖網站之存在，

如製作文宣品、推廣影片、利用社群媒體或搭配活動宣傳等，提升能見度。

4.	分散及提高網站相關內容更新頻率，活化網站，並賦予使用者更多新鮮感

及定期上線查詢新知之習慣。

5.	新增化學物質對於環境人體影響大事紀事件；列管毒化物及關切化學物質

知識轉譯圖像；擴充遊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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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廣綠色化學及校園化學安全教育（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落實社區與學校之全民教育，降低化災發生機率：透過教育宣導讓化學

物質安全、實驗室安全及毒化物災害防制教育向下扎根，使民眾有正確使用

化學物質及瞭解化學物質知識與災害預防管理之觀念，以推廣綠色化學、校

園防災、強化危害認知、增進校園化學品安全防制識能，有效降低校園化災

發生之可能性。

( 二 )	 執行成果

1.	推動大專校院具備綠色化學基礎知識，於 108 年完成 1 門 16 堂課大專校

院綠色化學通識課程並於 109 年度辦理 8 場教學演示等教育推廣。

2.	小學綠色化學環境教育札根，編撰 6 式小學教材，並完成 2 場次小學教師

研習活動及 10 所小學教學推廣，計參與者 300 人。

3.	配合行政院環保署春耕活動，於 109 年 3 月 7 日大安森林公園擺攤，並邀

請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綠色化學社團現場演示綠色化學實驗（詳圖

50 所示），使民眾瞭解綠色化學。

4.	補助民間團體、學會、大專校院及小學等辦理綠色化學相關教學、教具研

發，並融入社區活動。

5.	至大專校院辦理毒化物知識與災害預防管理宣導活動（詳圖 51 所示），

實質提升校園毒化物災害之認知與強化應變能力，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止，

共辦理 161 場次宣導活動、44 場次實驗室輔導訪視及 2 場次與教育部合

辦的毒化物災害防制教育宣導共識營（詳圖 52 所示）。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編撰綠色化學多元教育教材及辦理宣導，並擴展綠色化學於校園及社

區等融入。

2.	持續辦理大專校院毒化災教育宣導課程及活動，增進校園毒化防災、應變

能力及危害認知識能，並透過辦理毒化災防制共識營，強化環保機關與大

專校院對毒化災防災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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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北一女綠色化學社團現場演示綠色化學實驗

圖 51.	大專校院毒化物知識與災害預防管理宣導活動

圖 52.	109 年毒化災防制共識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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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化學物質安全使用教育宣導，提升民眾化學物質知能（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

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提升民眾化學物質知能：建立正式且暢通的溝通管道，持續建構文字化、

圖像化、影像化的化學知識，提供大眾對化學物質知識正確認知，透過多元

媒介與新興媒體傳遞正確資訊，提升民眾面對化學物質新聞的相關知識，進

而長期培養民眾對相關訊息的基本知識與判讀能力，普及全民教育並擴大能

見度，落實風險溝通與教育行動。同時藉由強化毒物及化學物質風險溝通、

社區知情權、教育及訓練，加強風險認知及提升判斷能力。建立化學物質知

識地圖，以科普方式教育宣導，提供消費者相關安全資訊。善用媒體通路與

臉書粉絲專業營運，透過精緻化報導，增進民眾對生活中的化學物質有感。

( 二 )	 執行成果

1.	為增進民眾對化學物質風險認知與辨識的瞭解，持續與社區合作辦理教育

宣傳，增進民眾對生活中化學物質風險的基本常識。109 年補助社區辦理

「永續生活綠色飲食消費者」推廣宣導，讓社區民眾瞭解生活中化學物質

安全使用方法，避免誤用於食品端，建構安心無毒之綠色化學生活。總計

辦理 13 場次，共 1,136 人次參加。另協助地方環保局辦理業者、民眾「化

工原料自主四要管理」宣導說明會 10 場次。

2.	以生活中常見的化學物質為主題，完成設計製作 5 張社群軟體傳播使用圖

片及 1 款「汞知識迷宮大冒險」線上桌遊；刊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重要政

策宣導 ( 汞公約執行成果發表 )；刊登「環藥須知」與「進口毒化物須知」

「汞公約」「環境荷爾蒙」4 則燈箱於桃園機場；完成設計 1 式 110 年月

曆，以每月不同主題持續宣導；完成生活中的化學物質專欄之文章轉譯為

「國語日報科學版」文章及刊登；挑選民眾較關切之 30 則文章作為主題，

規劃繪製 30 則連載漫畫。

3.	完成「汞知識介紹」科普電子影像化教材英譯版，及「戴奧辛」科普影片、

「笑氣」科普影片等計 3 式影像化教材。另配合性別平等政策，就「保護

我們的下一代」說明塑化劑與環境荷爾蒙對生殖系統、懷孕婦女及後代之

影響；就「男女都當心」完成製作 5 則性別與生活主題摺頁並編輯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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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賡續推廣化學物質安全使用概念，辦理化學物質安全教育宣導與利害關係

人訓練等活動。

2.	將影片類文宣素材加值運用於社群媒體廣告，如 Facebook、Instagram 或

YouTube 之廣告影片，藉大量用戶露出資訊，且其宣導族群與電視媒體宣

導族群有所差異，可更深入加強宣導成效。

3.	於舉辦活動時播放影片成果，並發放意見單彙整與會者意見，作為未來文

宣素材製作之參據。

4.	每年設計不同主題之月曆進行宣導，如：環境荷爾蒙主題月曆、食安議題

主題月曆、生活中的化學主題月曆等，各月份宣導內容更加連貫，並更具

收藏性。

5.	綠色生活 - 綠色辦公（無毒辦公室）規劃，參考世界綠色組織之「綠色辦公

室最佳實踐標準清單」初步設計綠色無毒辦公室檢核表，提供自我管理使用。

四、	宣導民眾正確使用環境用藥，維護人體健康（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加強宣導民眾認識及正確使用環境用藥：環境用藥為民生常見消費品，

其多屬化學製劑，如使用不當恐影響人體健康，為防止環境用藥之危害，加

強宣導民眾認識及如何正確使用環境衛生用殺蟲劑、殺蟎劑、殺鼠劑、殺菌

劑等防制有害環境衛生生物之藥品，以維護人體健康。

( 二 )	 執行成果

1.	分別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8 日及 12 月 19 日配合萬聖節慶、公

益活動及至校園以設攤形式辦理 3 場次環境用藥安全使用宣導活動，宣導

民眾依標示安全使用。

2.	製作「安全使用環境用藥 4 要」文宣 2 則、「居家害蟲防治服務請洽詢合

法專業的病媒防治業者」文宣 1 則，透過大眾媒體、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全球資訊網及相關活動持續宣導民眾安全使用環境用藥及洽詢合法病媒防

治業者消毒殺蟲。

3.	製播廣播短劇宣導民眾安全使用環境用藥。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持續透過活動、文宣廣告等方式，宣導民眾安全使用環境用藥，以維護

人體健康，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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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融入綠色化學於學習中，激發學生探索能力，並打造安全環保實驗室 （主辦機關：

教育部） 

( 一 )	 目的

建立學生綠色化學概念及培訓綠色化學教育種子教師：藉由辦理高級中

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推動綠色化學 12 項原則理念，建立學生化學減

毒、減廢、安全、預防及替代概念，並激發學生探索科學與創造潛力，培養

靈活思考、多元學習的精神；透過實作體驗課程，將安全、環保、永續之綠

色化學觀念逐步建立於教學實驗中，以培訓綠色化學教育種子教師；舉辦大

手牽小手夏令營，加強推廣綠色化學減毒減量概念及實用資訊，分享創意競

賽成果。

( 二 )	 執行成果

1.	為提供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良性競爭的環境及成果發表園地，辦理「109 年

度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以綠色化學 12 項原則理念為發想

基礎，並錄製競賽辦法線上說明會影片（詳圖 53 所示），參與情形踴躍，

總計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共 242 組隊伍、528 人次報名參與。經 109 年

10 月份完成初選程序，計 44 組隊伍進入複選，已於 110 年 2 月下旬辦理

完成複選作業。

圖 53.	教育部綠色化學創意競賽辦法說明會影片大綱及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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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 2 場次教師研習營，透過綠色化學動手做課程及邀請高級中學老師分

享開設綠色化學探究與實作課程之經驗交流，讓化學科領域老師將綠色化

學概念帶回任職學校，融入課程中潛移默化（詳圖 54 所示）。

3.	辦理 3 場次學生夏令營等系列活動，總計 103 人參加，鼓勵對化學領域

有興趣的學子探索、激發創意，並由具相當實務經驗的高級中學老師教導

學生如何將創意的無形想像轉換為實際可理解文字內容及可應用的完整作

品，將綠色化學觀念應用在實驗中（詳圖 55 所示）。

4.	持續宣導實驗替代、減量減廢，教育部並與行政院環保署共同指導「毒性

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專案計畫」，提供校園囤積化學品聯合清運管道，經

統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作有毒化物校數已由 100 年度 307 校，降低

至 109 年度第四季的 41 校，使用列管毒化物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減少了

86.7%。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教育部除每兩年舉辦一次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推動綠色化學

十二項原則理念外，將持續透過相關營隊或研習營等系列活動，提升綠色

化學知能與推動綠色化學種子深根發芽，融入學習中，激發學生探索能力。

2.	維運與精進教育部綠色化學推廣網站。

3.	與行政院環保署共同辦理綠色化學創意競賽，強化高級中等學校、大專校

院學生對綠色化學之興趣，鼓勵探索科學與創造潛力，培養靈活思考、多

元學習的精神。 

圖 54.	教育部辦理綠色化學創意競賽教師營活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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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提升民間社會與公眾利益，促進非政府組織參與

一、	跨部會合作推動環境雜草管理（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推動跨部會環境雜草管理：依行政院賴前院長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行

政院食品安全會報」106 年第 3 次及第 4 次會議指示，請行政院農委會加強

除草劑源頭管制，非農地的環境雜草管理，請行政院環保署協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制定相關管理辦法，期望透過跨部會共同合作強化除草劑管理，

避免其不當使用，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

( 二 )	 執行成果

1.	完成制定「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自治條例參考版」函頒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參考。截至109年12月底止，已完成制定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者包括：

宜蘭縣、臺北市、高雄市及花蓮縣等，另桃園市、苗栗縣、屏東縣、臺中

市等亦著手展開相關規劃。

2.	協助19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強進行轄內非農地環境雜草清除作業（清

除公共區域面 1,780,656 平方公尺、道路逾 365 公里），並進行巡查轄內

違法使用除草劑情形，建置示範點及辦理非農地環境雜草教育宣導及綜合

管理活動共 178 場，計 1 萬 1,450 人參加，活動對象包含社區民眾、清潔

隊、環保志工團體、管理業者等族群。

圖 55.	教育部辦理綠色化學夏令營臺中場活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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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 3 民間團體合辦完成非農地環境雜草教育宣導活動（含巡迴講座及工作

坊）共 65 場次，1,964 人次參加，宣導對象包含社區民眾、環保志工團體、

管理業者等族群。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環保團體合作推動環境雜草綜合管理及非

農地不使用除草劑相關工作，動員民眾投入環境雜草清理工作，避免除草

劑不當使用污染環境。

2.	持續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轄內環境雜草管理辦法，對尚未訂定

規範之環保局加強溝通及輔導。

二、	強化相關人員之化學物質安全教育及訓練 （主辦機關：勞動部職安署） 

( 一 )	 目的

促進化學物質的安全使用：提供化學物質從製造到廢棄各個階段暴露化

學物質之生產者、產業從業人員、執法人員等適當之化學物質安全教育訓練，

提升對化學物質認識與採取預防措施及防止暴露的活動，以促進化學物質的

安全使用。

( 二 )	 執行成果

1.	為協助事業單位強化危害性化學品使用安全，勞動部職安署於 109 年度辦

理研討會、宣導會、觀摩會及教育訓練總計 329 場次，提升其化學危害預

防、製程安全管理知能，避免發生重大事故。

2.	為強化勞動檢查員有關製程安全管理、危害通識之相關職能，針對勞動檢

查員辦理 1 場次為期 2 天之危害通識職能提升專業訓練、製程安全評估人

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加強勞動檢查員實務經驗。

3.	於 109 年 11 月 4 日舉辦永續職業衛生與健康 - 廠場化學暴露風險分級管

理成果發表會（詳圖 56 所示）。另配合西元 2020 年 SAICM 的目標年，

於 109 年度已完成廠場化學品暴露風險分級管理 5 年中長程計畫，總計辦

理 1 萬 2,500 場次之中小企業臨場輔導，協助事業單位建立化學品暴露風

險管理機制。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分區辦理化學物質管理相關研討會、宣導會、觀摩會及教育訓練，以

協助事業單位強化危害性化學品使用安全，提升製程安全管理知能，避免

發生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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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辦理勞動檢查員專業訓練，強化勞動檢查員化學品管理、製程安全管

理專業知能，以督促事業單位落實危害預防控制，防止發生職業災害。

3.	邀集職業衛生健康永續發展相關團體、利害關係人，辦理座談會，推動我

國職業衛生健康永續發展目標。

圖 56.	勞動部職安署辦理廠場化學暴露風險分級管理成果發表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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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境管理

第一節、	配合國際化學物質管理相關公約

一、	加強推動汞管理，與「汞水俣公約」規範接軌（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落實汞管理，與國際接軌：由於汞可在大氣中遠距遷移，亦可在排入環

境後持久存在，同時在生態系統中累積，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產生重大衝擊，

尤其是對婦女、兒童以及後代子孫的健康影響，已成為全球性關注問題，我

國配合 106 年 8 月 16 日正式生效之聯合國汞水俣公約，該公約明令各國從

109 年起逐年禁用或管制汞及其化合物。為確保國人健康，我國應整合相關

部會共同朝向「無汞家園」努力。

( 二 )	 執行成果

1.	109 年 9 月完成彙整「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108 年執行成果

報告，其中跨部會汞相關法規研擬及增修訂項目達 11 項；依部會分工進

行汞之化粧品、市售食品、中藥材、中藥製劑、水產品、地上食用作物及

補助飼料等檢測或抽測作業，總件數約 3,845 件；環境流布調查 1,300 筆；

針對事業單位作業環境監測 157 家；含汞廢乾電池回收量 2,969 公噸、廢

照明光源回收量 4,081 公噸；持續執行空氣及鹿林山測站大氣汞監測。

2.	對於公約規範 110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製造及進出口特定電池、開關及繼電器、

緊湊型螢光燈、普通照明直管型螢光燈、普通照明高壓汞燈、電子顯示螢光

燈、化粧品、農藥/生物殺蟲劑/局部抗菌劑、非電子測量儀器等9類含汞產品，

在跨部會協力合作下，108 年 7 月 5 日公告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

作管理事項」及 109 年 8 月 25 日公告訂定「限制含汞產品輸入」，已完成修

訂相關法令，我國汞管制進度已符合公約規範。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追蹤「聯合國汞水俣公約」締約方大會會議結論及議題資訊，作為我

國推動汞管理依據。

2.	蒐集聯合國汞水俣公約、國外汞管理成效評估、及我國汞監測執行情形等

資訊，滾動修正國家推動計畫。

3.	參考國外最新發展趨勢，掌握我國元素汞貯存現況，檢討評估我國貯存規

定，研擬貯存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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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透過「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跨部會合作推動，增修訂國

內相關管制法規，彙整年度執行成果，並滾動修正推動計畫。

二、	參照「斯德哥爾摩公約」，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減少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殘留量：遵循 93 年 5 月生效之「斯德哥爾

摩公約」，整合相關部會職掌共同推動 POPs 管制，減少環境中 POPs 殘留量，

確保國人健康。

( 二 )	 執行成果

1.	因應斯德哥爾摩公約新增列大克蟎等列管事項，109 年 9 月 8 日新增公告

大克蟎增列為第一類、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並修正現行列管毒性化學物

質全氟辛酸、全氟辛烷磺醯氟、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烷磺酸鋰鹽及多溴

二苯醚管理規定，以強化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2.	109 年 9 月完成彙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

108 年執行成果報告，其中跨部會法規強化及增修訂物質項目達 8 項，包

括依毒管法修正現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六氯 -1,3- 丁二烯、十溴二苯醚運

作管理事項，及新增公告短鏈氯化石蠟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另依權責

分工進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市場檢測作業，總件數 5,314 以上；環境流

布調查達 2,499 筆檢測數據；成人戴奧辛及呋喃及戴奧辛類多氯聯苯終生

平均日暴露劑量推估（宜蘭及離島地區）。

3.	加強民眾宣導及溝通，辦理多氯聯苯油症患者健康照護人員教育訓練及油

症患者健康促進活動，編製「毒性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成果手冊」，及

持續維護「Chem Life」臉書專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資訊網站」「化學

物質環境流布調查資訊網站」「化學品調和制度網站」及「產業綠色技術

資訊網」等 5 個宣導網站。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追蹤「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方大會及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化學物質及

議題資訊，作為我國推動 POPs 管理依據。

2.	蒐集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外 POPs 管理成效評估、及我國監測執行情形等

資訊，滾動修正國家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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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透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跨部會合

作掌握 POPs 之管理現況及成效，增修訂國內相關管制法規與國際接軌，

彙整年度執行成果，並滾動修正實施計畫。

4.	整合跨部會戴奧辛之監測與調查資訊，研析資料彙整機制及規劃視覺化分

析作法。

三、	整合相關部會職掌，落實鹿特丹公約事前通知之精神（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整合相關部會共同遵守鹿特丹公約：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

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係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理事

會及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理事會共同訂立，目的是推動某些危險化學品國

際貿易中各國分擔責任及進行合作，將此類化學品的特性進行資料交流。我

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仍應隨時蒐集最新資訊、整合相關部會職掌共同遵

守執行，善盡地球村一分子之責任。

( 二 )	 執行成果

1.	蒐集分析鹿特丹公約國外最新管理資訊，公約已列管 52 種化學品，35 種

農藥（包括 3 種極危險農藥製劑）、16 種工業用化學品和 1 種同時為農

藥及工業用化學品。

2.	依貨品管理機關及通知國要求，會辦相關單位後回復通知國我國相關規定

或貨品進出口資訊。109 年度化學物質進出口通知案共收件 182 件，其中

歐盟 84 件、美國 41 件及印度 57 件。

3.	規劃鹿特丹公約資訊網站，內容包含：公約簡介、公約列管物質及各締約

方之進口同意情形、我國各部會相關法規連結等。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追蹤「鹿特丹公約」締約方大會及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化學物質及議題

資訊。

2.	蒐集各國對公約附件三之進口決定及國內管理情形，作為彙整我國進口決

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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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配合 GHS 建立或修訂化學物質（品）分類與標示管理相關法規（主辦機關：勞動

部職安署） 

( 一 )	 目的

推動與國際接軌之廠場化學品管理：為符合全球化學品分類及 GHS，應檢討

並建立或修訂我國化學物質（品）分類與標示管理相關法規架構，要求源頭廠商

及雇主需提供記載化學品危害與預防訊息之安全資料表給下游廠商及勞工，並依

據 ILO 化學品公約，推動廠場化學品重點管理，以達成與國際同步接軌的目標。

( 二 )	 執行成果

1.	為保護工作者對化學品知的權利，並配合聯合國推動 GHS，防止勞工因未確

實瞭解化學品危害資訊而引起職業災害，職安法第 10 條已明定雇主對於具

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

通識措施，依該法授權訂有「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要求製造商、

輸入商、供應商或雇主對於危害性化學品採取危害通識措施，以加強事業單

位對危害性化學品建立危害通識制度，使工作者瞭解危害性化學品特性與安

全衛生必要注意事項，我國導入 GHS 及相關推動歷程（詳圖 57 所示）。

2.	為協助國內廠商因應法規要求，持續新增及更新化學品危害資訊資料庫，總計

有 5,600 種化學物質的 GHS 標示及 SDS 參考例，提供國內廠商參考運用，109

年度網站查詢點擊數約 100 萬次。109 年度調查訪視結果顯示國內廠商約有 9

成回復者表示對 GHS 標示及 SDS 參考例感到很滿意或滿意（詳圖 58 所示）。

圖 57.	我國危害性化學品 GHS 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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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協助源頭廠商強化 SDS 製作品質，109 年度辦理 3 場次源頭廠商宣導

說明會，說明相關法規內容、GHS 危害分類、SDS 製備原則等，同時亦針

對 SDS 查核文件進行滾動式檢討修正，提供廠商自我檢核，並辦理 3 場次

SDS 查核訓練班。

4.	我國落實廠場 GHS 全面推動及跨部會合作執行經驗，受國際廣泛認同，並

於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化學對話經驗

分享 GHS 推動及應用，並持續建置維護 APEC GHS 調和標示技術元件資訊

網站 (GHS Reference Exchange and Tool, G.R.E.A.T.) 專案（詳圖 59 所示）。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建置與更新危害性化學品GHS標示及SDS參考例，提供國內廠商查詢運用。

2.	持續參與 APEC 化學對話，協助負責各會員體年度 GHS 執行進度調查報告

任務，並持續建置維護 APEC G.R.E.A.T. 專案。

圖 58.	勞動部職安署對 GHS 標示及 SDS 參考例之廠商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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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合GHS建立或修訂農藥分類與標示管理相關法規（主辦機關：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 

( 一 )	 目的

強化農藥分級管理：為強化農藥標示管理並與國際危害標示規範接軌並

區分個別產品特性，以利於未來農藥分級管理，行政院農委會完成修正「農

藥標示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 二 )	 執行成果

1.	於 108 年 8 月 5 日 完 成 修 正「 農 藥 標 示 管 理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依 據

CNS15030 導入 GHS 制度與概念，透過法規強制性要求業者產出符合 GHS

規範之農藥標示，以扣合國際趨勢。109 年度依此規定完成 5,586 件農藥

標示之審核。

2.	於 108 年 8 月 16 日公告「農藥標示樣張形式產出工具」，提供單機版工

具協助農藥商產出符合 GHS 規範之農藥標示。截止 109 年 12 月底止，已

協助 114 家業者完成工具之安裝與使用。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滾動式檢討農藥標示樣張形式產出工具之操作功能。

圖 59.	我國協助 APEC 建置之 G.R.E.A.T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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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訂定防制、偵察及控制有害與高風險化學物質之非法販運措施

一、	加強藥品原料藥之管理查核，防制流供製毒 （主辦機關：衛福部食藥署） 

( 一 )	 目的

強化管制藥品原料藥之流向管理：防制管制藥品原料藥流供製造毒品；健

全查獲走私管制藥品原料藥之通報機制，落實毒品情資互通；強化輸入藥品原

料藥之邊境管制，防杜製毒原料假冒藥品原料藥進口及非法使用。

( 二 )	 執行成果

1.	強化管制藥品原料藥之管理

(1)	總量管控：由於合成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的原料，可能來自麻黃素類

產品，衛福部食藥署為防制含麻黃素類成分製劑 (Pseudoephedrine、

Ephedrine、Methylephedrine) 流供製毒的原料，自 100 年實施麻黃素類

原料藥控管及核發，確保麻黃素原料藥合於醫藥及科學使用。

(2)	管制藥品輸入、輸出及製造核准：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19 條及

第20條規定，出進口管制藥品應檢附衛福部食藥署核發之同意文件（輸

出入憑照或輸出入同意書）；該同意文件第二聯於通關時經財政部關

務署轄下各關核驗簽署後，由出進口人交還衛福部食藥署。藉以加強

通關審查，以杜絕不法。

(3)	管制藥品流向管控：為加強管制，瞭解管制藥品之流向，機構業者需

設立管制藥品收支結存簿冊登記及定期申報，與實際盤點量作比對，

可即時確認藥品流向之正確性。

2.	健全查獲走私管制藥品原料藥之通報機制，強化跨部會署情資交換

(1)	衛福部食藥署與警檢調等緝毒機關的跨部會連結，每半年提供假麻黃

素原料藥使用量前 30 名製藥廠及其產製含麻黃素類製劑之統計資料予

緝毒機關參辦（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刑事警察局），便於緝毒機關

追蹤及溯源，建立緊密聯繫網絡。已於 109 年 8 月 17 日檢送 109 年

上半年假麻黃素原料藥使用量前 30 名藥商及其產製含假麻黃素製劑之

統計資料予緝毒機關參辦。

(2)	內政部警政署分別於 109 年 4 月 27 日、7 月 6 日及 10 月 5 日提供

109 年「查獲使用含麻黃素類製劑製毒案件調查表」予衛福部食藥署

參辦，衛福部食藥署後續依據所查獲含假麻黃素製劑流於製毒之品項，

核刪該製藥廠麻黃素類原料藥核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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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衛福部食藥署每季（每 3 個月）上傳麻黃素類原料藥相關業者收入及

支出之申報數量至化學雲資訊平台。

3.	強化輸入藥品原料藥之邊境管制

為加強藥品原料藥之邊境管制及管理查核，衛福部食藥署自 107 年 8

月 22 日起，依相關規定執行原料藥邊境查驗，109 年度共計報驗 6,029 批，

抽中查驗 1,161 批，查驗結果均符合規定；此外，核對原料藥進貨來源、

生產下料量及庫存量等，以防制流供製毒，109 年度已完成國內 55 家藥

廠、計 101 個品項（含持有高風險原料藥之 7 家製藥廠、計 8 個品項）之

查核，結果均相符。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管控麻黃素原料藥，並強化製造及銷售業者自主管理。

2.	持續辦理藥品原料藥之邊境管制及管理查核，並針對藥廠原料藥進貨來

源、生產下料量及庫存量等之進行核對，以防制流供製毒。

3.	加強與緝毒機關橫向溝通及跨部會合作，提供相關訊息予緝毒機關辦理及

溯源，建立緊密聯繫網絡，避免醫療用藥流於製毒，共同防堵不肖人士大

量收購含麻黃素類製劑製造安非他命等毒品，以維護國人用藥安全及社會

治安。

二、	加強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流向管理，杜絕製毒（主辦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 一 )	 目的

加強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流向管理，健全通報機制：為防制先驅化學品

工業原料流供製造毒品，應加強該項工業原料之輸出入、生產、銷售、使用、

貯存之流程、數量等管理措施，並進行不定期查核及健全查獲走私之通報機

制。

( 二 )	 執行成果

1.	辦理 27 次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查核作業，共查核 140 家廠商，其中 44

家廠商有行政疏漏，皆已限期改善。

2.	接獲財政部關務署及內政部警政署等單位先驅化學品通報案，共計 4 案，

通報情資皆已函轉內政部警政署錄案查處。前揭通報案，僅 2 案屬進口先

驅化學品管制項目，分別為甲胺及紅磷，經濟部業於 109 年 10 月及 12

月各處以新臺幣 3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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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持續進行不定期查核作業，並比對進口異常資料通報關務署強化進口風

險管理，另與緝毒機關連繫合作，落實查獲走私之通報機制，以防止先驅化

學品工業原料被非法使用。

三、	加強管理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保障國土安全（主辦機關：協調單位：行政院國土辦） 

( 一 )	 目的

有效管理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針對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加強管理，防

止非法販運，避免流入非法者手中進而衍生國土安全問題，針對爆裂物先驅

化學物質之標示、發現可疑之通報反映、熟悉應變等持續推動，並強化反恐

資訊之蒐整研析及督導相關預防整備、預警、通報機制及應變計畫之執行，

進而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 二 )	 執行成果

有關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加強管理，行政院前已成立「爆裂物先驅化學

物質危害防制諮詢小組」由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擔負統籌協調之責，全力

督導各業管部會加強管理機制。另針對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硝酸銨、過氧

化氫、氯酸鈉等 14 項高風險爆裂化學物質，已協助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並協調經濟部、勞動部、內政部消防署等機關，清查數量，及掌握盤點結果，

強化管理作為，並定期將資料通報至化學雲資訊平台。因此，行政院國土辦

將盡督導協調之責任，全力協助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權責機關，精進管理作

為及相關機制，進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借鏡美國化學設施反恐標準計畫績效指標，考量現行國內外情勢，分析風

險取向優先順序，以納入符合國情之風險指標於未來之相關演練。請經

濟部工業局配合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篩選國內現運作高風險化學品之工業

區，辦理示範演習計畫，於工業安全之風險考量基礎上，增加人為危安風

險意識，期提升運作高風險化學設施工業區之安全。

2.	強化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流向管理，透過系統自動比對、分析，強化危安

預警，有效機先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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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管理化學物質跨境運輸

一、	盤點貨品複合輸入規定，防止化學物質跨境管理漏洞（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杜絕化學物質跨境管理漏洞：盤點化學物質相關之貨品複合輸入規定，

杜絕化學物質因無主管機關而產生跨境管理漏洞，建立管理機制並掌握流向。

( 二 )	 執行成果

1.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止，受理業者依輸入規定代號 801 第 5 項及 837 第 6

項申請案共計 1,873 件，其中核發件數 1,554 件、退件 319 筆。

2.	為掌握用途是否與申請相符，就輸入後直接上架販售、或進口產品用途與

公司稅籍資料不同、或產品與環境用藥、動物用藥、飼料添加物及農藥相

同成分者等條件，優先篩選為後市場稽查名單。109 年完成 13 家之後市

場輔導訪查，現場化學貨品貯存量及業者提供之流向紀錄，皆符合申請進

口之數量及用途。

3.	為簡政便民，完成建置化學貨品跨境管理系統平台（詳圖 60 所示），申

請者僅需上線申請即完成申辦作業，無需另以紙本掛號送件，網頁同步公

布最新審查作業方式及業者須檢附之資料說明。

4.	與財政部關務署合作加強邊境查驗，109 年與關務署合作辦理 1 場次「化

學物質邊境管理與採樣檢測技術交流座談會議」，溝通毒化物（或其他化

學物質）邊界管理與實務檢測技術交流；另辦理 4 場次「已進口毒性化學

物質貨品安全資料表查詢」教育宣導會議，71 人次參加。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評析其他與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業務相關之複合式輸入規定，如 805-3、

810-5、820-7 等輸入規定代號，檢討併納入審查的可行性。

2.	跨部會合作執行化學物質邊境管理事宜。

圖 60.	建置化學貨品跨境管理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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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港區危險性化學物質之管理運作 （主辦機關：交通部） 

( 一 )	 目的

強化港區危險性化學物質之管理，降低緊急應變判斷錯誤之風險：就港

區內從事危險性化學物質之裝卸、暫存行為，加強管理安全維護及環境保護

等運作，避免發生環境污染及安全事故。針對港區存放危險物品倉庫業者、

公民營貨櫃集散站等加強督導，包括教育訓練、防災演練、事故通報、危險

品管理及檢查消防設備等；建置港區危險品安全管理相關系統，可與海關提

供貨物報關資料勾稽比對，一旦發現申報資料與海關艙單、報單等資料有所

不同時，立刻進行後續查處，以嚇阻隱匿申報之行為，降低緊急應變判斷錯

誤之風險。

( 二 )	 執行成果

1.	就港區危險物品管理運作，已於 109 年底辦理優化港務公司危險品安全管

理系統，提升危險物品貨櫃進儲資訊完整性。 

2.	為強化港區危險物品作業規定，航港局於 109 年 10 月 29 日函頒港區危

險品作業手冊以供業者遵循。 

3.	要求業者港區危險物品管理應符合消防法規，港務消防隊已完成督導並請

業者於期限內改善。 

4.	提供救災單位使用危險品安全管理系統，可即時取得危險品資訊，建立救

災機制。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召開倉庫及儲槽線上回報系統業者說明會，持續精進危險物品存放資訊

掌握能力，完成港區危險物品地圖。

三、	加強空運危險物品管理（主辦機關：交通部民航局） 

( 一 )	 目的

強化空運危險物品管理，以達預防及減災目標：確保空運危險物品依據

國際民航組織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辦理申報、包裝、標示及運送，

並對於航空貨物集散站所暫存之空運危險物品加強管理及查核，以確保其作

業及人員訓練符合其規範。另督導各航空站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訂定化學災

害防救計畫及應變處理作業程序，並協同相關機關共同舉辦防災演練，達到

預防、減災之管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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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執行成果

1.	交通部民航局依據「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第 28 條規定，持續針對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及航空貨物集散站

經營業之空運危險物品作業、各項文件及訓練等執行檢查。109 年度實施

危險物品檢查共計 660 次，相關業者對於屬危險物品之化學物質空運作業

無違反法規之情形。

2.	督導各主要航空站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訂定化學災害防救計畫及應變處理

作業程序，並定期演練，以強化應變能力。

3.	已請各航空站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與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相互建立 24

小時高風險 / 高危險性物品通報聯繫窗口，並請各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若有前揭物品進倉存儲，應填寫貨物相關資訊存檔備查並通報。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依據「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第 28 條規定，執行民航相關業者之

空運危險物品作業、各項文件及訓練等檢查，並督導各航空站及桃園國際

機場公司確實依照高風險 / 高危險性物品進倉存儲通報程序執行作業。

2.	持續督導各主要航空站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訂定化學災害防救計畫及應變

處理作業程序，並據以辦理相關應變及演練事宜，以增進危機處理能力。 

四、	加強危險性化學物質之運輸管理（主辦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 

( 一 )	 目的

加強化學物質源頭資訊整合管控，建立勾稽查核機制：為維護用路人安

全，掌握危險物品流向，積極協調源頭資訊整合管控，建立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載運危險物品核准文件勾稽查核平台及相關勾稽查核機制，以系統

性規劃、管理，確保安全運送至目的地。

( 二 )	 執行成果

1.	危險物品車輛行駛於路上時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申請

臨時通行證，為加快申請速度、節省紙張之耗用，交通部公路總局現已建

立「危險物品線上申請系統」，並納入環保機關許可載運危險物品核准文

件勾稽查核機制，運送業者載運危險物品行駛道路前，將透過上述平台審

核勾稽運送危險性化學物質之許可文件並核發臨時通行證，109 年度共核

發 41 萬 8,64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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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避免業者僥倖違規心態，各監理機關每月均會同警察機關排定危險物品

車輛路檢稽查班次，至各危險物品車輛常出沒之路段執行路檢聯稽，109

年度共執行 1,504 班次，攔查 3 萬 7,654 輛，查獲違規 422 件，大部分違

規皆為未依規定申請臨時通行證、運送人未領有合格訓練證、未懸掛危物

標誌及標牌等。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持續督導各區監理所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核發臨時通行

證，另對於路檢查獲運送特殊危險物品車輛未依規定申請臨時通行證者，

如涉有可能未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運送許可文件之情事，除依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情事予以製單舉發其違規外，亦由舉發機關一併

將該等違規移送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查處相關運送許可，

建立雙向查核機制。

2.	定期函請各地方道路主管機關協助檢視轄管道路公告載運危險物品車輛建

議或禁止行駛路線及時段資料是否有更新（含新增）之需要，由交通部公

路總局彙整完畢後同步更新於公路總局網頁供民眾瀏覽應用。

五、	加強查緝化學物質非法越境（主辦機關：財政部關務署、海委會海巡署） 

( 一 )	 目的

提升邊境查緝量能，阻絕不法行為於境外：為加強查緝化學物質非法越

境輸入，應建立國內外聯繫網絡，以利情資交流，同時積極與各機關合作，

應用快篩技術辨識化學物質貨品，透過情資交換及科技支援，提升邊境查緝

量能，落實執行打擊犯罪，杜絕非法走私。

( 二 )	 執行成果

1.	財政部關務署持續與檢、警、調、海巡及憲兵等國內查緝機關及國際海關合

作，運用情資交流及風險管理，以兼顧守法業者通關便捷及邊境安全控管。

2.	在科技查緝方面，海關 109 年汰換 15 部小型 X 光機及建置 7 部新型手持

式偵測儀，現有 103 部小型 X 光機及 29 部可更新資料庫之手持式偵測儀，

配置於負責查驗海空運貨櫃（物）、快遞貨物、國際郵包及旅客行李等具

高風險之第一線通關單位，以協助關員於發現可疑貨物或郵包時，能在第

一時間初步判定來貨成分，並分別與衛福部食藥署及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合作，更新手持式偵測儀資料庫，持續強化查緝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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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委員會與財政部已於 109 年 8 月 21 日會銜修正「海岸巡防機關與海

關協調聯繫辦法」，加強橫向聯繫、配合及情資交換等事項。109 年度無

查獲化學物質非法越境案件。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與國內外機關持續合作，強化情資交流。

2.	持續加強科技查緝，精進查緝設備，提升查緝量能，攔截化學物質非法走

私於關口。

3.	將指導所屬單位賡續蒐集相關情資進行查緝，維護我國邊境安全。 

第四節、	確保貿易與環境政策之協調

一、	促進綠色化學產業出口（主辦機關：經濟部貿易局） 

( 一 )	 目的

協助國內業者綠色行銷及取得國際綠色驗證標章：鑑於未來世界各國「綠

色貿易條件」將更趨嚴格，國際大廠亦相應訂定高於國際規範之綠色採購標

準，將會對我國出口造成衝擊，應積極協助業者掌握各國「綠色新政」帶來的

綠色商機，輔導業者進行綠色行銷及取得國際綠色驗證標章，以利對外出口。

( 二 )	 執行成果

1.	109 年度經濟部貿易局輔導涵蓋塗料類、再生塑膠類、染料助劑類、表面

處理劑、橡膠類等 34 家化學物質相關廠商。

2.	協助前述 34 家廠商申請全球回收標準 (Global Recycle Standard, GRS)、搖

籃到搖籃認證 (Cradle to Cradle, C2C)、全球有機紡織品標章 (The 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 GOTS)、生態紡織品標章 (OEKO-TEX) 及新加坡環

保標章等。

3.	成功爭取到 Nike、adidas 等國際品牌商之訂單，商機超過 1,000 萬美元。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110 年度經濟部貿易局將持續協助廠商進行綠色行銷及協助申請國際綠色

驗證，以爭取海外商機，而化學物質廠商之相關驗證項目將列為輔導重點

項目之一，以因應持續上升之國際驗證規範要求趨勢。

2.	驗證輔導將持續提供三大服務類型以涵蓋所有綠色驗證相關之需求，包括

「提供驗證需求解決方案」「提供驗證選擇效益分析」以及「導入申請驗

證」（詳圖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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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加強驗證需求之掌握，進一步利用產品綠色驗證檢索平台之後台進行產業

之驗證需求現況分析，以及納入全球驗證需求趨勢分析，以精準掌握驗證輔

導重點，協助企業取得綠色標章以切入全球綠色供應鏈（詳圖 62 所示）。

 

圖 61.	綠色驗證輔導三大服務類型

圖 62.	綠色驗證輔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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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 WTO/TBT 場域，蒐集國際間化學物質相關管理機制之資訊 （主辦機關：經濟

部標檢局） 

( 一 )	 目的

取得國際間化學物質相關管理機制與法規資訊：為符合 WTO 促進自由

貿易，消除不必要貿易障礙之貿易自由化精神，及於保護消費者健康與環境

保護之間求取平衡，透過 WTO/TBT 協定，互相交換國際間化學物質相關管

理機制之資訊，以充分掌握國外法規，並維護我國的立場及權益。

( 二 )	 執行成果

1.	依據 TBT 協定第 2 條及第 5 條規定之透明化義務，109 年度協助我國主管

機關發布 90 則 TBT 通知，其中涉及限用化學物質者計 31 則，供 WTO 會

員國參考利用。

2.	協助我國主管機關及業者掌握各國重要技術性法規並即時因應，每月 2 次篩選

重大影響 TBT 通知，將相關訊息摘譯並電郵請各相關工會及主管機關檢視研

提評論意見。109 年度計 304 則，涉及限用化學物質者計 81 則，其中臺灣區

石油化學同業公會反映印度「對苯二甲酸 (Terephthalic acid)」通知文件 (G/TBT/

N/IND/124) 對我貿易造成重大影響，除協助該公會向印度 TBT 查詢單位提出評

論意見外，並提出 2 次特定貿易關切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STC)。

3.	STC 是 WTO 會員國間解決 TBT 問題的重要途徑，TBT 問題通常來自進口國

過於嚴格的產品規定（多與檢測有關），造成產品難以出口到該國。當業

者遭遇 TBT 問題時，WTO 會員國一般會先透過各自的 TBT 查詢單位向造成

貿易障礙的國家釐清問題並表達意見，若無法解決，則會在 WTO/TBT 委員

會上向該國提出 STC，希望能藉由 164 個 WTO 會員的同儕壓力讓造成貿

易障礙的會員修正規定，或是提出更清楚的說明資料，執行成果如下：

(1)	109 年截至 11 月底止，將 WTO 會員於 WTO/TBT 委員會會議提出之新

增 STC 摘要資料總計 56 則，其中涉及限用化學物質者計 11 則，送我

國國際經貿工作小組成員機關參考。

(2)	於109年5月及10月WTO/TBT第81次及82次委員會會議，就印度「對

苯二甲酸 (Terephthalic acid)」及「鄰苯二甲酸酐 (Phthalic Anhydride)」

通知 (G/TBT/N/IND/124、G/TBT/N/IND/116) 提出 3 則特定貿易關切，協

助我化學品廠商解決技術性貿易障礙問題，該 2 項措施均獲印度延後

實施，後續將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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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 建 置 TBT 資 訊 暨 強 制 性 檢 驗 規 定 資 料 庫 (http://db2.wtocenter.org.tw/

tbt/)，供各界瀏覽及訂閱，掌握國際間化學品管理趨勢，109 年度瀏覽人

數計有 39 萬 735 人次。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配合我國產業及主管機關需要，持續辦理化學品 TBT 通知、蒐集各國化學

物質相關法規，並掌握各國化學物質相關政策。

2.	為確實掌握具重大影響之化學品 TBT 通知，持續蒐集我國相關化學品主管

機關及業者意見，滾動檢討調整具重大影響之化學品TBT通知之篩選作法。

三、	檢視應施檢驗商品，納入商品化學物質有害成分檢驗（主辦機關：經濟部標檢局） 

( 一 )	 目的

1.	推行強制性檢驗制度：為促使商品符合安全及其他技術法規或標準，保障

消費者權利，促進經濟正常發展，對特定具高風險性商品，如商品中含有

害化學物質，依據「商品檢驗法」公告指定為「應施檢驗商品」，推行強

制性檢驗制度。凡商品經公告為應施檢驗商品，自國外進口或國內產製時，

均應完成檢驗程序並經檢驗合格，於商品上貼附「商品檢驗標識」後始得

輸入或運出廠場進入市場銷售。

2.	推動跨部會執行化學物質管理計畫，減少環境化學物質含量：為保護人類和

環境免受汞、POPs 等危害，行政院環保署順應國際加強管理潮流，推動跨

部會執行該等化學物質管理計畫，協力減少環境化學物質含量。

( 二 )	 執行成果

1.	公告訂定「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含固定式側面嬰兒床、下拉及移

動式側面嬰兒床、嬰兒折疊床商品等 3 項商品）「嬰兒揹帶」「椅上架高

座定」「床邊嬰兒床」「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含嬰兒搖床及嬰兒搖籃

等 2 項商品）「斜躺搖籃」（含可折疊式斜躺搖籃及不可折疊式斜躺搖籃

等 2 種商品）「家用遊戲圍欄」（含家用遊戲圍欄及折疊式遊戲圍欄等 2

項商品）「手提嬰兒床及腳架」「安全護欄」「嬰兒用浴盆」「嬰兒用沐

浴椅」「兒童椅及凳」及「桌邊掛椅」等 18 項兒童用品列為應施檢驗品目，

檢驗項目含「重金屬遷移量（銻、砷、鋇、鎘、鉻、鉛、汞、硒）」「鉛

含量」及「甲醛」等化學物質之限值要求。

2.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熱陰極螢光燈管之相關檢驗規定」，其中螢光燈管汞含量

限制值最大不超過4 mg，已可符合汞水俣公約規定汞含量不超過5 mg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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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告訂定「電動機車用充電系統設備及電池交換系統設備」「雙燈帽發光

二極體 (LED) 燈管」及前述螢光燈管修正公告，依檢驗標準 CNS 15663 第

5 節「含有標示」規定，須標示該等商品之限用物質含有情況（鉛、汞、鎘、

六價鉻、多溴聯苯及多溴二苯醚）。

4.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嬰幼兒穿著之服裝及服飾附屬品、寢具、毛巾、內衣、

泳衣、織襪、成衣及毛衣等紡織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增列「全氟辛烷磺

酸」檢驗項目。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為確保商品安全性及保護消費者之健康安全，持續規劃可能含有害化學物

質商品列入應施檢驗範圍之可行性，以避免品質不良之商品流入市面。

2.	配合執行汞水俣公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管理計畫，將持續檢視應施檢

驗商品，納入化學物質有害成分檢驗或標示鉛、汞、鎘、六價鉻、多溴聯

苯及多溴二苯醚等限用物質含有情況。

四、	加強消費性化學商品之標示（主辦機關：經濟部） 

( 一 )	 目的

強化消費性化學商品之標示管理：依據「商品標示法」管理市售一般商

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消費性化學商品亦包含於一般商品範圍中，且

消費性化學商品種類繁多，對於其標示，除原有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之

外，不排除部分類型之消費性化學商品有加強標示管理之必要，爰由經濟部

商業司負責對於消費性化學商品之標示管理。

( 二 )	 執行成果

經濟部商業司於 109 年 11 月 19 日邀集相關公協會、消保團體及行政機

關，召開研商塑膠地磚標示事宜會議，針對塑膠地磚之主要成分或材料就塑

膠材質部分，其標示方式如以中文標示「塑膠」者應輔以塑膠成分之英文簡

稱，或應標示塑膠成分之中文化學名稱，以利消費者能知悉塑膠地磚所含之

塑膠材質成分。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經濟部商業司將持續對於有加強標示管理之消費性化學商品，適時加強

其標示管理，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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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積極參與國際性化學物質管理相關組織與會議

一、	參與化學物質管理相關國際會議（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加強國際技術交流與合作：透過參加化學物質管理相關國際會議，加強

國際技術交流與合作，有助於 SAICM 實現化學物質安全之目標，並據以納入

政策管理之參考。

( 二 )	 執行成果

1.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參與 APEC 之國際性會議，109 年 2 月 3 日至 7 日，

於馬來西亞參加化學對話 (Chemical Dia-logue, CD) 會議，報告「新化學物

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理情形」。

2.	109 年 11 月 5、6 日參與 APEC 化學對話視訊會議，報告「我國綠色化學

推動規劃與成果 (The Strategies of Sus-tainable Chemistry)」。

3.	線上參與美國化學工程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 主辦之

2020年會(Annual Meeting)，並口頭報告我國推動綠色化學教育策略及初步成果。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1.	規劃參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鹿特丹公約」及「聯合

國汞水俣公約」締約方大會及相關會議。

2.	規劃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化學物質管理等相關會議。

二、	舉辦國際及國內化學物質管理研討會（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 一 )	 目的

舉辦化學物質管理研討會，廣納各界意見：透過舉辦國際及研國內討會，

與產、官、學、研各界研討化學物質管理策略與措施，有助於實現 SAICM 化

學物質安全目標，並據以納入未來管理之參考。

( 二 )	 執行成果

1.	109 年 12 月 2 日辦理「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跨部會成果發表

會」暨「邁向無汞家園跨部會記者會」，讓各界瞭解我國汞管理策略及落

實國際公約之成果。9 類含汞產品管制，包括特定電池、開關及繼電器、

普通照明緊湊型螢光燈、普通照明直管型螢光燈、普通照明高壓汞燈、電

子顯示螢光燈、化粧品、殺蟲劑 / 殺菌劑 / 局部抗菌劑、非電子測量儀器等，

在我國在跨部會共同努力下，已完成相關法令修訂，規範 110 年 1 月 1 日

起禁止製造及進口 9 類含汞產品管制，與公約期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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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 年 11 月 9 日、16 日及 17 日辦理 1 場次「109 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執法人員標示與安全資料表能力建構課程」，並因應 COVID-19 防疫需

求，其中「GHS 在化學物質及廢棄物管理的重要性」及「瑞典 GHS 執法實

務及查核原則」等 2 堂課程，邀請瑞典化學局以視訊方式分享該國化學品

管理經驗（詳圖 63 所示）。

圖 63.	與瑞典化學局視訊畫面

( 三 )	 後續執行規劃

規劃辦理環境荷爾蒙、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汞管理跨部會執行成果發表

會或研討會，持續與各界交流互動，滾動修正相關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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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篇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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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篇、	未來展望

第一章、	政策法規與制度

一、	新增規範關注化學物質

( 一 )	 氫氟酸因未安全運作曾造成多起人員傷亡；硝酸銨則是製造笑氣原料且於黎

巴嫩貝魯特港口因貯存不當引發大爆炸而國際注目，氫氟酸及硝酸銨已被列

為 110 年優先公告關注化學物質，並指定為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 二 )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將與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合作執行笑氣流

向管理及清查氣體行，確保笑氣在工業、食品及醫療等不同用途的運作管制

及流向追蹤。就關注化學物質觀察清單內之化學物質進行其危害特性之基本

資料調查，並就各界關切或建議優先列管化學物質，與有關部會、利害關係

人諮商討論，以評估列管必要性及管理方式。

二、	因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修訂相關子法

接續完成毒管法配套子法訂修，研擬與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基金相關 3 項法

規，以及與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備查作業有關 1 項行政規則，依行政程序法辦理法

規訂修預告、研商會及修正發布後之相關說明會，進行意見蒐集，以利檢討各項法

規執行情形與修正需求。持續蒐集各界相關建議。

三、	滾動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 一 )	 蒐集與參考國際相關法規及其他國家與高健康危害致癌性法規，進行「特定

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的修正。

( 二 )	 蒐集與參考國際相關法規與機制，以及國內優先管理化學品相關利益團體意

見，進行「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的修正。

( 三 )	 滾動檢討危害性化學品危害預防相關法令規定與管理配套措施，以保障工作

者安全與健康。

( 四 )	 滾動修正「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及「製程安全評估定期實施辦

法」，完備相關管理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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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風險管控措施

一、	強化農藥流向管理，落實高風險農藥退場機制

參採 FAO/WHO 之降低高危害性農藥風險指引進行擬定高風險農藥優先評估清

單，不定期召開高風險農藥研商會議，必要時針對高風險農藥予以限制使用或禁用。

二、	落實實施風險分級管理，強化勞動檢查效能

( 一 )	 辦理危險性工作場所勞動檢查，督促事業單位落實製程安全管理。依風險分

級管理原則，針對高風險事業單位辦理勞動檢查，督促業者落實職場危害預

防措施。

( 二 )	 依據「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篩選高風險及高運作量之

化學品，建立事業單位運作資料，以掌控化學品危害分布情形，作為監督檢

查策略之依據。

三、	建立優質綠色化學供應鏈，輔導產業升級

( 一 )	 輔導國內輸送帶製造龍頭廠商與橡膠再利用業者投入橡膠解聚循環材料開

發，將回收橡膠應用產品投入循環經濟體系，開創綠色商機。透過所開發橡

膠解聚循環製程技術 / 再生膠品質評估 / 循環應用驗證技術系統，以解聚再

生膠取代部分新橡膠原料，快速將橡膠應用產品投入循環經濟體系。

( 二 )	 協助光電電子產品、印刷電路板、太陽能等產業業者建立循環再利用材料技

術，有效提升資源應用，以提升我國材料產業永續關鍵研發能量。發展高值

/ 高機能化、綠色替代、低碳排放的機能性特化品技術，以提升我國化學產

業之競爭力。

四、	進行國內毒性及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

進行歷年環境流布調查結果資料之比對，提具變化趨勢分析及化學物質管理策

略與措施建議。滾動增加國際關注之化學物質為檢測項目，提早建立國內環境流布

資料，作為未來管理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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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強化資訊整合平台及登錄制度

一、	建構並維運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整合平台

導入人工智慧等科技技術，分析廠商及化學物質流向關聯性，構築化學物質流

向網絡圖。另運用自動擷取技術、社群訊息識別及食品業化學品使用行為分析，建

立新聞監控平台，提升化學雲資訊平台應用價值。介接各部會盤點提供之國內易爆

物之輸入、製造、使用及儲存數量，並開發化學雲資訊平台功能，俾系統化檢核及

產製國內高風險易爆物廠商清單及分布圖。

二、	智慧科技示範運用於化學物質流向追蹤

彙整全國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災防圖資，建立業者廠區平面配

置、周遭環境設施及 360 度實境環景資訊，加速災防圖資建置量能。結合廠區化

學物質運作資訊與管理圖資，強化災防量能與輔助消防救災作業，提升自主管理及

防災能力與區域空間災防資訊應用效能。

三、	推展國家優良實驗室及認證實驗室之量能

( 一 )	 執行環境用藥許可、偽劣藥查察與毒化物樣品檢測；環境與化學物質追蹤溯

源應用專案檢測，完成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流布鑑識檢測。

( 二 )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笑氣聯合稽查計畫，進行樣品檢測。配合行

政院環保署化學局公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規劃期程，持續建置化學物質檢

測標準品儲備庫之標準品。



154

第四章、	落實學校教育、企業社會責任及公眾參與

一、	公開列管污染源資料，促進公民參與環境議題

( 一 )	 精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服務持續將列管污染源資料結合地圖、行業別、流

域、違反法令等資料，提供民眾綜整性資訊。規劃以推播及訂閱方式來提供

民眾更迅速、即時的資訊。

( 二 )	 行政院環保署開放資料平台整合「資源再利用管理系統」「環境保護許可系

統」及「事業廢棄申報管理系統」等系統所公開的資料，在「列管污染源資

料查詢系統」中，藉由強化網站資訊之橫向連結，民眾既可從開放資料平台

取得資料，或從「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查詢，滿足民眾查詢資料的需

求。

二、	融入綠色化學於學習中，打造安全環保實驗室

透過相關營隊或研習營等系列活動，提升綠色化學知能與推動綠色化學種子

深根發芽，融入學習中，激發學生探索能力。辦理綠色化學創意競賽，強化高級中

等學校、大專校院學生對綠色化學之興趣，鼓勵探索科學與創造潛力，培養靈活思

考、多元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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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接軌國際與跨境運輸管理

一、	依循「斯德哥爾摩公約」，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 一 )	 追蹤「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方大會及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化學物質及議題資

訊，作為我國推動 POPs 管理依據。蒐集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外 POPs 管理成

效評估、及我國監測執行情形等資訊，滾動修正國家推動計畫。

( 二 )	 透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跨部會合作掌握

POPs 之管理現況及成效，增修訂國內相關管制法規與國際接軌，彙整年度執

行成果，並滾動修正實施計畫。整合跨部會戴奧辛之監測與調查資訊，研析

資料彙整機制及規劃視覺化分析作法。

二、	加強危險性化學物質之運輸管理

定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道路主管機關協助檢視轄管道路公告載運危險物

品車輛建議或禁止行駛路線及時段資料是否有更新（含新增）之需要，由交通部公

路總局彙整完畢後同步更新於公路總局網頁供民眾瀏覽應用。

三、	促進綠色化學產業出口

( 一 )	 協助廠商進行綠色行銷及協助申請國際綠色驗證，以爭取海外商機，而化學

物質廠商之相關驗證項目將列為輔導重點項目之一，以因應持續上升之國際

驗證規範要求趨勢。

( 二 )	 提供三大服務類型以涵蓋所有綠色驗證相關之需求，包括「提供驗證需求解

決方案」「提供驗證選擇效益分析」及「導入申請驗證」。

( 三 )	 為加強驗證需求之掌握，進一步利用產品綠色驗證檢索平台之後台進行產業

之驗證需求現況分析，以及納入全球驗證需求趨勢分析，以精準掌握驗證輔

導重點，協助企業取得綠色標章以切入全球綠色供應鏈。

 

在各部會化學物質管理工作之推動與全體國民共同努力下，我國化學物質管理

制度已日趨完備，諸如強化部會間橫向溝通與聯繫，統籌協調及推動化學物質管理

行動方案的執行工作等，以短期務實、長期趨嚴的理念推動化學物質管理工作，達

成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相關政策，並與國際接軌。未來期待在既有的交流平台基礎

上與各部會繼續攜手合作，積極推動與國際接軌、以風險管理為基礎、符合業國家

發展需求的化學品管理制度，攜手向臺灣永續成長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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